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作業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作業流程圖 

 

 

 

 

 

 

 

 

 

 

 

        

 

 

 

 

 

 

 

 

 

 

 

 

 

 

 

 

 

 

 

 

 

 

 

 

 

流           程    時          程 

1、以各系所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   

   入)為推薦人數。 

2、審查資料： 

   (1).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 

   (2).教學準備及教材。 

   (3).教學意見評量成效。 

   (4).其他相關資料 

各系所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評選 

各院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評選 

決選-(12月 15日前) 

 

複選名單 10月 15日前送教務處教發中心彙辦 

由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進行決選 

            選出得獎名單 

(得獎人數以不超過全校專任教師百分之二為

限) 

初選-(10月 1日前) 

複選-(10月 15日前)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教師個人檔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候 

選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職稱 
 

院別 
 

任教系所 
 

到校日期 年     月    到校服務年資 年    月   

是否曾獲本奬 
□ 是  第_____學年 

□ 否 
資料起迄時間  

遴選項目 說明敘述(表格若不敷使用，請檢據附件說明)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

【20%】 

 

 

 

 

 

 

教學準備與教材 

【30%】 

 

 

 

 

 

 

教學意見評量成效 

【25%】 

 

 

 

 

 

 

其他相關資料 

【25%】 

 

 

 

 

                             

 

檢附資料 

  說明： 

檢附資料請以一本資料夾為原則，資料夾內頁請依據以上四大遴選項目做區分。 

                                            

                                                 填表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教師填寫) 

 108年 4月 29 日教務處處務會議訂定 

108 年 6月 5 日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通過（11107-V1） 

108 年 9月 18 日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修正（11107-V2） 

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向您告知以下內容，敬請詳細審閱（尚未年滿 20 歲者，敬請告知您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

人詳閱以下內容）： 

一、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績優教師及教學創新教師及其他各項相關業務，或經個資當事人同意之目的。 

二、 個人資料蒐集方式：透過個資當事人親送、郵遞、網路傳輸、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 

（一）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上開資料類別詳細內容請參照法務部公告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或本校因執行教學、行政相

關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個別個人資料檔案保存期限請參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宣導網公告。 

（二）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教師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三）對象：除本校教學行政相關業務人員，尚包括本校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及主管機關，包

含教育部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 

（四）方式：  

   1.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  

   2.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規定之利用。 

五、依個資法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校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六、個資當事人應確認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最新且正確，資料內容如涉及第三人者，並應自行取得同意。 

七、個資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時，須依本校規定進行身分驗證，確認本人身份後方得接受提出之申請。若是委

託他人辦理者，則另出具委託書，並且受託人必須提出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方接受委託提出之

申請。權利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 

八、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個資當事人如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

請求，經評估會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或導致本校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拒

絕之，並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留個人資料。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

相關賠償責任。 

九、本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網站使用 Cookies 作為與使用者溝通與辨識的工具，目的在於提供操作使用上更好

的服務，必要時也會記錄使用者登入時的連線 IP位址。 

十、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

提供您相關事項之申請與辦理，您可能因此喪失相關權益。 

十一、將來本校如需在本告知的蒐集目的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將依法先行取得您的書

面同意。 

十二、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資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依據「個

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相關之規定以適當方式通知您。 

十三、本聲明如有未盡事宜，依個資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校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 2 段 33 號；電話(06) 

2133111 #784、792；電子郵件信箱 pimsoaa@mail.nutn.edu.tw。 

 

□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   當事人簽名 (請親簽)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委員評分表  

候 選 人 

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系所 
 

到校年資 年    月 

遴選項目 分數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20%】 

 

教學準備與教材【30%】 

 

教學意見評量成效【25%】 

 

其他相關資料【25%】 

 

總分 

 

 

 

 

 

        

評語 

 

 

 

 

 

 

 

 

 

委員 

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此表格僅適用於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分用，請連同教師個人檔案一併送交各級審

查單位。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評分參考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遴選項目 參考指標內容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

【20%】 

1.運用創新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效。 

2.設計出富創意的課程內容或教材。 

3.教學方法具創新性，可供其他教師觀摩應用。 

4.其他相關具體說明個人創新教學理念與方法的資料。 

教學準備與教材

【30%】 

1.製作教學數位教材，並能提出具體成果者。 

2.製作教學輔助教具，並能提出具體成果者。 

3.根據課程內容設計教學授課大綱、編撰教材講義，教學準備周詳，

並能提出具體成果者。 

4.將教學教材在公佈於臺南大學課程網站上。 

5.改善教學評量方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能。 

6.其他相關教學方法、教材準備之具體成果。 

教學意見評量成效

【25%】 

1.需提供本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回饋資料以玆證明。 

2.以教學回饋意見系統中，近兩學年度所有授課課程之平均分數為基

準。 

3.學生晤談資料。 

4.其它教學評鑑資料。 

其他相關資料【25%】 

1.曾經獲得校內創新獎或其它獎勵者。 

2.獲政府機關或有立案之團體核頒教學相關獎勵。 

3.近兩學年度有出版教科書或專業類圖書 

4.指導學生得獎紀錄之具體成果等。 

5.行政配合度：含教材上網率、成績準時上傳等。 

6.其他相關教學及教學計畫等之具體成果。  

7.取得相關教學課程之專業證照。 

8.參加校內外有關教學相關研討會、研習會及教育訓練活動。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推薦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推

薦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職稱 
 

院別 
 

    系所  

  到校年資 年    月 是否曾獲本奬 
□ 是  第_____學年 

□ 否 

系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查
結
果 

評分項目(百分比) 評分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20%】  

教學準備與教材【30%】  

教學意見評量成效【25%】  

其他相關資料【25%】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同意推薦為「系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 不同意推薦為「系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系主任(所長)簽章： 

院教

師評

審委

員會

審查

意見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同意推薦為「院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 不同意推薦為「院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院長簽章： 

教學

績優

教師

審議

委員

會審

查結

果 

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通過 

          □不通過 

 

 

 

                      召集人簽章： 

備註：一、依「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辦理 

      二、候選人若有其他相關參考資料，請一併繳交。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結果」評分欄，為各系所「委員評分表」之平均分數。 

      四、主管評述欄若不敷使用，可另備文件撰寫。 


